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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的公告 

 

  

   

  

  2019 年 9月 25 日泰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尔股份”）、中钢设

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钢设备”）与马鞍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以下

简称“经开区管委会”）签署了关于投资建设“长材智能制造项目”《投资合同》。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对外投资概述  

1、根据《投资合同》，“长材智能制造项目”总投资约 5亿元，其中一期计划

投资约 1.23 亿元。泰尔股份与中钢设备在马鞍山经济技术开发区（以下简称“经

开区”）注册成立项目公司。项目公司注册资本为 2,000 万元，其中：中钢设备持

有 38%股权，泰尔股份持有 32%股权，技术团队持有 30%股权。 

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该项

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无需提交至董事会、股东大会批准。 

二、合作方中钢设备基本情况 

    1、企业简介 

    中钢设备是国务院国资委监管的中央企业（中国中钢集团有限公司）的下属公

司，中国中钢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钢集团”）致力为冶金工业提供资源、

科技、装备集成服务，是一家集矿产资源、工程装备、科技新材、投资服务为一体

的大型跨国企业集团。 

    中钢设备作为国际知名的工程技术公司，在中国钢铁工业发展历程做出了突出

的贡献，先后承担了国内各主要大型钢铁企业 500 多项国际重点建设项目，是最早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走出去”和“一带一路”战略重点中国企业，在海外冶金工程市场享有较高的声

誉，已在海外 50 多个国家搭建起较为完善的经营网络。中国设备先后创造了迄今

为止中国企业海外工程承包和冶金成套设备出口的多个“最大”记录，多个海外项

目荣获国家优质工程奖。 

2、注册信息 

    公司名称：中钢设备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100010804B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陆鹏程 

注册资本：245,0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海淀大街 8号 26 层  

经营范围：对外派遣实施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工程总承包；技术改造项

目设备招标代理；建设工程设备招标；工程机械、通讯及仪器仪表设备的租赁；机

电设备成套；成套工程工艺及设备设计；自动化系统及液压系统的设计；计算机软

件开发；进出口业务；开展对外经济技术合作经营业务,承包与出口自产冶金成套

设备相关的境外工程(包括境内国际招标工程)；工程、设备监理；设备的售后服务

和冶金技术服务等。 

中钢设备与泰尔股份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长材智能制造项目。 

2、项目介绍：项目致力于冶金长材领域智能装备的研发、生产、销售与服务，

主要经营先进控轧控冷技术及配套的热机轧制机组（模块轧机、智能短应力线轧机、

三辊棒材减定径、万能轧机），冷却技术及新型穿水冷却设备。 

项目公司的控轧控冷技术已率先达到新国标（GB/T1499.2-2018）标准，研发

出的新一代500MPa级轧制工艺技术和超高速轧制新装备，可取代国外采用的余热生

产工艺，推进我国冶金行业的绿色、环保、高质量发展。先进控轧控冷技术及工艺、

设备、电气一体化热机轧制机组的使用，可将产品晶粒度等级提升2个等级，取消

钒、铌、钛等昂贵微合金元素添加，吨钢锰合金用量从1.4%降低至0.6%，吨钢生产

成本降低100元。棒线材生产线改造和新建预计市场空间约1500亿元。 



3、项目团队：团队核心成员深耕长材领域二十多年，在行业领军的大型科研

单位担任过高级专家、技术带头人。团队拥有100多项专利，掌握了长材领域的先

进轧制工艺、研发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装备。 

四、投资合同主要内容 

1、项目名称：长材智能制造项目。 

2、项目投资规模：项目总投资5 亿元，其中一期计划投资约1.23 亿元。 

3、双方的权利和义务（甲方：经开区管委会；乙方：泰尔股份与中钢设备） 

    甲方权利和义务： 

    （1）甲方同意乙方在经开区发起成立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工业生产企业建设该项目。 

    （2）甲方同意为乙方项目建设提供“一条龙”服务，积极帮助乙方协调解决公司注

册、项目报建等相关事宜。 

乙方权利和义务： 

（1）乙方同意在经开区投资、建设、经营“长材智能制造项目”，同意在本合同签

订后30天内，在甲方范围内注册成立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项目公司承建该项目。 

（2）乙方同意负责落实该项目投资建设、生产和经营，并按本合同约定完成投资建

设内容。乙方同意一期项目自取得租赁厂房之日起3个月内开工建设，建设期不超过1年。 

4、协议生效 

协议经协议各方签署后生效。 

五、投资目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及存在的风险 

泰尔股份始终坚持“引领行业技术、推进行业发展”的使命，致力打造冶金装

备技术与研发平台、核心制造平台、大数据平台、服务平台，构建成为科技型、大

数据、服务型的国际化公司。 

长材智能制造项目主要致力于冶金长材领域智能装备的研发、生产、销售与服

务，是泰尔股份在成套设备、核心设备、核心备件、表面技术、再制造、总包服务

等六大产品基础上，不断丰富、深化产品，打造行业产业链、生态链、创新链、价

值链的重要举措。 

长材智能制造项目有利于我国冶金行业的高质量发展、国际化发展，有利于马

鞍山市打造智能制造产业链、生态链，有利于泰尔股份深耕冶金智能制造，推进泰

尔股份成套技术的提升、人才的培养、国际市场的开拓、投资的回报，实现“国际



泰尔，百年泰尔”。 

本次投资事项所需资金全部来源于泰尔股份自有资金，不会对泰尔股份的财务

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本项目在实施过程中也可能面临经营、管理等方面的风险，泰尔股份将积极对

项目的风险防范机制、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进行监督。 

六、备查文件 

1、投资合同 

 

特此公告。                                        

                                            

                                            泰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六日 


